信徒從政者應活出信仰

據《公敎報》報道，教廷信理部於上月中旬發表了一份名為「有關天主教徒參與政治生活的一些問題的教義註釋」的文件，呼籲從政的天主教徒在倡儀和投票時，不應有違天主教基本信仰和倫理。該報道除了訪問天主教學者和議員外，亦訪問了「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」的意見。隨後，監察組亦接受了報章和電台的訪問，進一步解釋有關立場。本文旨在把監察組在這方面的意見和立場作一較詳細的闡釋（監察組網頁：www.geocities.com/legco_catholic_monitors/intro.html）。
首先，雖然監察組是一個天主教徒組織，但我們的工作並非只針對議會中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信徒議員，我們對所有議員，不論是否有宗教信仰，都有同樣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他們能履行作為議員的職責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。然而，對於信徒議員，我們確實有一些更高的要求和期望，就是希望他們在日常的議會工作中效法基督精神，並以教會的社會訓導作為倡儀和投票的原則。
我們認為，基督徒應效法基督不畏強權的精神，勇於指斥偽善的經師和法利塞人，決不會對不公義的事情妥協。「譴責罪惡和不正義，是基督徒在社會中傳揚福音的使命之一，這是教會先知角色的一面」（《社會事務關懷》通諭＃41）。此外，基督徒應選擇「與貧窮及受壓迫者站在一起」，並關懷弱勢社群，捍衛人權自由，維護社會正義。我們認為，「國家應按公義的原則，改善窮人的生活狀況」，而「國家的存在，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，而非壓制人民的權利」。然而，很多信徒議員卻未能將信仰精神放在議會工作中，在面對政黨立場、所屬界別取向和選民意見時，信仰往往「敬陪末座」。

現時，立法會中大部份議員都有政黨背景。就監察組所見，他們甚少會把信仰精神，放在選民取向或所屬政黨立場之先，更遑論要求他們在黨內其他沒有信仰的同僚面前，活出基督的信仰，嘗試說服甚至改變他們的想法。現時立法會中有一半議員來自功能組別，由於功能組別的選民人數少，因此功能組別議員為了爭取選票，往往以「界別利益」作為投票考慮，即使在辯論中表達出對弱勢社群如何的憐憫，對社會公義表現出何等的渴望，但他們在投票時卻只顧界別利益。因此，如何在信仰和選票之間取得平衡，是信徒議員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。

很多時候，選民的意見並不一定和信仰一致。教會強調的是「公共利益」，不是個人利益。當選民以個人利益出發，要求立法會議員作出相同立場的表態時，議員往往十分為難。就以居港權事件為例，當大部份市民都反對港人內地子女來港與家人團聚時，作為一個有信仰的議員應如何看待這問題？

前文所提及的那份教廷發表的文件，當中提到在強調相對觀念和多元論的今天，真理被相對化了，即不再有絕對的和普遍的真理存在，因而造成一些基督徒議員，視「信徒」和「議員」（或黨員）為兩個互不相關的身份。要對抗真理的相對主義，基督徒議員應堅守唯一的真理，共同建設一個更公義和更尊重人性尊嚴的社會，當中包括公共秩序與和平、自由與平等、尊重人類生命及環境、公義與團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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